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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淘文

近期，线上的各大珠宝直播间里掀起
了一阵非洲翠热潮。这种产自非洲南部
巴伯顿・玛空瓦山脉的石英质玉石，以其
与翡翠极为相似的外观和亲民的价格，迅
速在珠宝市场走红，成为了众多消费者眼
中“翡翠平替”的不二之选。然而，随着非
洲翠的爆火，一些不良商家却动起了歪脑
筋。记者在多个线上平台的直播间里看
到，已经有商家将经过酸洗、注胶、染色处
理的“B＋C”翡翠（假冒天然翡翠）当作非
洲翠进行售卖的情况，通过“厂家直销”与

“高性价比”的话术，企图鱼目混珠，欺骗
消费者。这种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也扰乱了整个珠宝市场的
秩序。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选购珠宝首饰
的标准就是“好看”和“便宜”，他们很难仅
凭肉眼分辨出真正非洲翠与经过处理的

“B＋C”翡翠的区别。因此，一旦上当受
骗，不仅经济上遭受损失，还可能因为佩
戴含有有害物质的假冒饰品，使身体健康
受到潜在威胁。

科技与狠活包装的“李鬼”

有业内人士指出，“B＋C”翡翠在宝玉
石行业里并不是什么新产物，之所以在市
场泛滥多年，主要原因是其外观好看、价

格低廉。以往“B＋C”翡翠主要用于冒充
天热翡翠，随着消费者对于翡翠的了解不
断加深，对其品质和价格早已熟知，现在，
几百元购买帝王绿翡翠的直播套路，已经
没有多少人相信了。但非洲翠的爆火，让

“B＋C”翡翠又重新找到了可乘之机。非
洲翠作为宝玉石中的“新宠”，在短时间内
吸引了消费者，但一些消费者并没有见到
过非洲翠的实物，只是听说非洲翠便宜，
可以作为翡翠的“平替”，对非洲翠具体什
么样子、什么价格、什么特点根本不了解，
因此一些商家便开始将“B＋C”翡翠包装
成非洲翠进行销售。

那么，什么是“B＋C”翡翠呢？消费者
又该如何辨别呢？

该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B＋C”翡翠
并非天然玉石，而是将天然原石经过化学
处理的产物。造假者通常会选用品质较
差的天然翡翠、石英岩玉，通过酸洗、注胶
和染色等一系列化学加工手段，改变其原
本的色彩、种水和光泽，使其看起来更接
近高档天然翡翠。

从外观上看，“B＋C”翡翠颜色过于艳
丽、均匀，缺乏天然翡翠色彩过渡的层次
感与自然灵性，其颜色往往浮在表面，呆

板生硬。在透光观察时，可以看到这类翡
翠的内部结构被破坏，原本的纤维交织结
构变得松散，常呈现出类似“蜘蛛网”状的
酸蚀纹，且因注胶会出现充填物残留的特
征。同时，“B＋C”翡翠由于经过酸洗注
胶，其表面光泽偏树脂光泽，不如天然翡
翠的玻璃光泽明亮。

此外，销售价格也是辨别“B＋C”翡翠
的关键。以“高冰飘花”手镯为例，这种天
然翡翠手镯的价格往往在大几千元至万
元以上，非洲翠的价格也基本在千元以
上，而相似的“B＋C”翡翠手镯的批发价
格，却只有几十元甚至十几元。一些主播
在直播中，打着“厂家直销”的旗号推销

“名贵珠宝”，实际上就是一个营销噱头。
目前，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珠宝行业的价
格也变得极为透明，消费者甚至可以在网
上搜索到公盘上最新成交的原石价格。
可以说，高品质的翡翠和非洲翠，其原石
的价格都不会很低，因此消费者遇到以各
种原因进行低价销售高档翠玉的直播，就
应该引起警惕。

“不提倡大家选购‘B＋C’翡翠，并不
是鼓励消费者都去购买高档翡翠，主要是
长期佩戴‘B＋C’翡翠可能会影响人体健

康，或存在安全隐患。‘B＋C’翡翠在酸洗
的过程中，会使用强酸对原石进行腐蚀，之
后在染色、注胶等工艺环节中还要添加含
有大量有害成分的化学物质。长期佩戴

‘B＋C’翡翠，有害物质可能通过皮肤渗透
进入人体，刺激皮肤，引发红肿、瘙痒等过
敏反应，对人体造成损害，危害身体健康。
可以说，戴个玻璃手镯，都要比戴‘B＋C’
翡翠安全。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B＋C
’翡翠其本质是经过化学处理的低质品，毫
无收藏价值与保值能力，消费者若以高价
购入，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B＋
C’翡翠因结构被破坏，质地变脆，在日常佩
戴中容易出现断裂、变色等情况，难以长久
保存。”该业内人士说道。

混淆视听的销售模式“很刑”

针对线上商家通过直播，将“B＋C”翡
翠冒充非洲翠进行销售的现象，北京柏舟
律师事务所律师孙发耀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直播间商家将“B＋C”翡翠冒充非
洲翠进行销售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欺诈。
从民事法律角度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中关于合同欺诈的相关规
定，消费者在受到欺诈的情况下购买了商

品，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
撤销合同，并要求商家返还购物款项，同
时可以主张商家按照法律规定进行赔偿，
以弥补自己的损失。从行政监管层面，依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产品质量
法》，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权对涉事商家
展开调查。一旦查实商家存在欺诈销售
行为，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包括
但不限于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会
吊销商家的营业执照，以此来规范市场秩
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孙发耀律师特别强调，
如果商家的销售金额达到
一定标准，还可能触犯刑
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中关于销售伪劣产品
罪的规定，生产者、销售者
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
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
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
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
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越

高，刑罚也会越严厉。
同时，孙发耀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直播间购买珠宝玉石类商品时，务必保
持警惕，不要仅仅因为主播的一面之词或
者看似诱人的价格就冲动下单。购买前
要仔细查看商家提供的商品鉴定证书，尽
量选择具有权威资质认证的鉴定机构出
具的证书；同时，可以要求商家提供商品
的详细信息，包括产地、成分、品质等级
等，并保留好相关的聊天记录和购买凭
证。如果发现购买到的商品与商家描述
不符，应及时与商家沟通协商解决。若协
商无果，消费者要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
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或者相关监管部门
投诉举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左 鲤

近期，有每天报道成都市锦江区书
院西街LABUBU涂鸦墙，吸引不少市民
前来打卡，一时间成为“顶流”打卡新地
标。与此同时，泡泡玛特官方账号在社
交网站相关网帖评论区留言称：“该涂鸦
墙上的LABUBU画面未经过泡泡玛特
同意和授权，属于侵权行为，目前已开启
维权行动。”当地街道办回应称，绘制
LABUBU涂鸦墙是附近商户为吸引客
流的自发行为，后续会派专人跟进处理。

从最早的“小猪佩奇游春杯”，到五
花八门的“黑悟空”“哪吒”文创产品，再
到现在当红的“流量担当”LABUBU……
一个网红形象爆火之后，市场上就会第

一时间涌现出各类衍生品和文创产品。
网红形象似乎也成为拉动文旅消费、丰
富工艺品表现形式的流量密码。

在当今文化多元、创意迸发的时代，
艺术品创作作为艺术表达与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日益绽放出独特魅力。从精
美的木雕摆件到细腻的陶瓷器具，从灵
动的手工编织饰品到典雅的刺绣作品，
每一件工艺品都凝聚着创作者的智慧、
情感与心血，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结晶。
然而，在工艺品市场蓬勃发展的背后，一
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版
权意识的缺失。这个问题就如同一把

“双刃剑”，一边侵害了原创作者的合法
权益，另一边助长抄袭之风，影响了整个
文创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强化文创

产品创作的版权意识，已成为当下亟待
解决的关键问题。

笔者观察发现，工艺品创作领域版
权意识相对淡薄，侵权行为频发。在一
些旅游景区，大量粗制滥造的仿制工艺
品充斥市场。例如，在某些著名景区周
边售卖的城市形象主题冰箱贴，一些商
家未经原创者许可，擅自复制那些构思
精巧、雕刻细腻的作品，以低价销售。这
些仿制品在材质、工艺上与正品相差甚
远，却因价格低廉吸引了部分消费者，导
致原创者的市场份额被挤压，经济利益
受损。

而当原创者想要维权时，往往面临
取证困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由于缺
乏完善的版权登记和相关证据留存，原

创者在与侵权者对簿公堂时，常常陷入
被动局面，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
钱，却难以获得应有的赔偿和公正的
裁决。

笔者认为，增强版权意识对工艺品
创作者而言，有着诸多积极意义。版权
保护是创作者权益的坚固护盾，能确保
其对作品享有复制权、发行权、展览权等
一系列权利。在面对侵权行为时，创作
者可凭借版权登记证书等有力证据，通
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获得经济赔
偿，让创作心血不被随意践踏。同时，版
权意识的提升也为创作者提供了持续创
新的动力。当创作者清楚地知道自己的
创意和作品会得到法律保护，能够收获
相应的经济回报和社会认可时，便会更
积极地投入到新作品的创作中，不断探
索新的工艺、材料和设计理念，推动工艺
品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从长远来看，强
化版权意识还有助于打造个人品牌，提

升创作者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独特的原创作品和良好的
版权保护形象，能让创作者脱颖而出，吸
引更多消费者和合作伙伴，实现更大的
商业价值。

为提高工艺品创作的版权意识，创
作者自身应主动学习版权知识，了解版
权登记流程、权利范围、保护期限等相关
内容。在创作过程中，注意留存创作素
材，如设计草图、制作过程照片、视频等，
这些都可作为日后证明作品原创性的有
力证据。创新作品完成之后，要及时进
行版权登记，可通过国家版权局官方网
站或各地版权登记机构进行申请，按要
求准备好作品样本、身份证明、创作说明
等材料。登记后，还要密切关注市场动
态，发现侵权行为及时采取措施。

与此同时，在社会层面也需营造良
好的版权保护氛围。媒体应加大对版权
保护知识和工艺品创作领域典型维权案

例的宣传力度，通过专题报道、公益广
告、专家解读等形式，让公众深入了解版
权保护的重要性，增强尊重版权的意
识。行业协会要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
制定行业规范和自律公约，约束会员企
业的行为；另一方面，为创作者提供版权
咨询、培训和维权援助服务，组织开展版
权保护交流活动，促进创作者之间的经
验分享和合作。相关监管部门则要加强
市场监管力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
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简化版权登记
和维权流程，降低创作者的维权成本，提
高侵权者的违法成本，让侵权行为无处
遁形。

版权保护是维护创作者权益、推动
行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所在。期待在全社
会的共同努力下，每一位创作者都能在
版权保护下创作出更多具有时代感的艺
术精品，让当代艺术绽放出更加绚烂的
光彩，为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非洲翠爆火 警惕“B+C”翡翠鱼目混珠

蹭热度还应版权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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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492

【周航】（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
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
日）债权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柒佰贰拾肆万元整】，小写【724000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
列明细表（单位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
际计算为准）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个人借款
编号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

本金余额
（元）

724000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551

【周航】（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
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
（含该日）债权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零】元，小写【0】元。具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
（单位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
际计算为准）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个人借款
编号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

本金余额
（元）

0

债权转让暨催收通知
编号：ZQZR-JZFH-0214

【丁溪萍、陈志义】（债务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贵方签订的下表所列授信合同项
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请贵
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截至【2024】年【11】月【26】日（含该
日）债权本金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壹拾万陆仟陆佰叁拾】元，小写【18106630】元。具
体详见以下所列明细表（单位为元）：

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上述债权项下全部应偿付的本金及利息（欠息金额以最终实
际计算为准）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授信种类及编号

种类
个人借款（经营类）

编号
锦银【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个借字第【025】号

本金余额
（元）

18106630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3

【佟强、王亚茹】（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2

【凌海市建材城】（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1

【凌海市大凌河镇凌东村民委员会、王宝良】（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6

【周航、闫文珍、周庆东、周庆峰】（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5

【凌海市立江纸板厂】（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551-4

【王守儒】（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1

【凌海市大凌河镇凌东村民委员会、王宝良】（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3

【佟强、王亚茹】（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2

【凌海市建材城】（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4

【王守儒】（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214-2

【丁溪萍、陈志义】（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丁溪萍、陈志义】（债务人）签订
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个借字第【02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银
【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抵字第【02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6

【周航、闫文珍、周庆东、周庆峰】（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214-3

【陈志义、丁溪萍】（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丁溪萍、陈志义】（债务人）签订
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个借字第【02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银
【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抵字第【025-1】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492-5

【凌海市立江纸板厂】（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

相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周航】（债务人）签订的编
号为【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借字第【20】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锦
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
【锦商银【凌信】支行【2002】年抵字第【20】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
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
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担保权利转让及催收通知
编号：DBQLZR-JZFH-0214-1

【陈志义】（担保人）：
根据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及相

关合同，【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已将与【丁溪萍、陈志义】（债务人）签订
的编号为【锦银【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个借字第【025】号】的授信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新债权人），原合同内容不变。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海支行】（原债权人）对贵方为上述授信合同设置的编号为【锦银
【锦州凌海支】行【2016】年保字第【025】号】的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同时转让给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请贵方立即向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履行上述担保义务。

应履行支付代偿款项义务的，请贵方收到本通知即日起，将应偿付款项支付至锦州市华银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认可的收款账户，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清收专用账户】
账号：【224200302】
开户行：【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营业管理部】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林木景、陈静璇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编号

TRJK-HSAJ-GD-2023101906093

贷款本金
余额（元）
330,000.00

担保人
名称

/

生效法律
文件案号

/

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与方又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与方又春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广州大利
按揭服务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方又春。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或清算主体。

方又春作为公告清单所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
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方又春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
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 方又春
2025年8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方又春的利息余额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标准计算。

4.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
公司或方又春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1

借款人名称

林木景、陈静璇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编号

TRJK-HSAJ-GD-2023101906093

贷款本金
余额（元）
330,000.00

担保人
名称

/

生效法律
文件案号

/

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与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达成
的债权转让安排，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
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
司。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
务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作为公告清单所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及其清算义务人等其
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
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7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
行清算责任。

3.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的利
息余额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标准计算。

4.下列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重庆两江新区通融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或广州大利按揭服务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
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为准。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借款人名称
贷款本金余额

（人民币：元，截止2025年1月20日）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编号

保证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

自贡煜隆煤业有限公司

5000000.00

自村银荣公流借 20130021
自村银荣公保 20130021

自村银荣公高抵20130006
熊进武、唐涛娟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中成村镇银

行”）与自贡市荣磊矿业有限公司于2025年8月13 日签订的《贷款债权转
让协议》（编号：自中村银债转协20250001），自贡中成村镇银行对下列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金融债权及其附属权益，依法转让给自
贡市荣磊矿业有限公司。现自贡中成村镇银行特公告以通知借款人及各
担保人：自贡市荣磊矿业有限公司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请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直接向自贡市荣磊矿业有限公司
履行还本付息义务及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2025年1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其他
应付账款（包括不限于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
律师费等）按相关债权文本或生效法律文书的约定或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或履行清算责任。

3、各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自贡中成村镇银行联系。本公告
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已签署的相关合同或法律文书的
约定/规定为准。

地址：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春华路汇东阅城裙楼左侧；联系人：刘先
生；联系电话：0813-5522768
附：公告清单

开户网点
杨嘉桥支行
杨嘉桥支行
杨嘉桥支行
杨嘉桥支行
杨嘉桥支行

账户名称
湘潭融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湘潭进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湘潭精盛农牧业有限公司

湘潭县千仔山竹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南天保九如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账号
82010950002464238
82010950003975864
82010950000779442
82010950000521197
82010950002107504

湖南湘潭天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嘉桥支行关于清理单位银行
结算账户长期不动户的公告

为保障存款人银行结算账户资金安全及合法权益，提高账户信息管理
资源使用效率，提升银行结算账户系统运行管理水平，根据《人民币银行结
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六条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银发【2005】16
号）第三十九条等相关规定，以下单位在我行营业机构开立的账户已超过
一年未发生收付活动或所属单位营业执照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吊
销），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与开户网点联系办理销户手续，逾期视同自
愿销户，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与我行无关！特此公告！

债权信息
基准日：［2025年6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原债权
人名称

序号

1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主
债务人

厦门万
城置业
有限公

司

本金

125,603,704.81

利息、费用

40,544,749.79

执行证书
公证费

68,158.28

抵押物

翔安区新城中路与规划六
路交叉口西南侧 2013XP09
地块及其 B1、B2 子地块间
地下空间的商业、办公、车
位的在建工程（海西9号）

主合同编号/
判 决 书（执
行 证 书）编
号/执行案号

（2021）闽
0203执
20438号

注：1、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
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厦
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延迟支付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
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与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CCZC-202403-00016-HZ-ZZ、签署日期：2025年7月25日），厦门创程资产运营
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创程资
产运营有限公司与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
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030262186。
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8650136367。

厦门创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厦门恒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借款人

中山市耀昇纺
织有限公司

中山市耀昇纺
织有限公司、黄
汉明、杨琼梅

本金余额

4986198.24元

1424221.60元

借款合同编号
中农商银（总营）公
高 借 字（2020）第

1486800号
中农商银（总营）公
借 字 （2021） 第

1031658号

抵押担保合同编号
中农商银（总营）高
抵 字 （2020） 第

1486811号

/

抵押人

黄汉明
杨琼梅

/

保证担保合同编号
中农商银（总营）高
保 字 （2020） 第

1486819号

/

保证人

黄汉明
杨琼梅

/

基准日

2025年
2月20日

2025年
2月20日

特此公告。
转让方联系地址：中山市东区中山三路26号之一，联系电话：0760-88325551
受让方联系地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水悦熙园15座103号铺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魏健忠
2025年8月15日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魏健忠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转让方”）与魏健忠（下称“受让方”）于 2025年6月16日签订的
编号为中山农商债转（2025）第007号的《债权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对借款人中山市耀昇纺织有限公司享
有的主债权及公告清单所列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受让方，原合同内容不变。
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截止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魏健忠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
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

借款人应支付的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如有）及其他应付款（如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相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徐祖花

根据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10）鄂城法民初字第1409号《民事判
决书》，你应向丁华东支付款项 236016 元及受理费 5300 元，合计 241316
元。现我已将上述判决书确定的全部债权依法转让给王慧芳（身份证号：
4207001976****0329），请你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
务。特此通知。

转让方：丁华东 受让方：王慧芳
2025年8月1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王中平

根据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2024）鄂0704民初第4965号《民事判决
书》，你应向丁华东支付款项10万元及利息-以10万元为基数，自2009年1
月19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按照年利率14.6%计算，2023年6月19日之
后按照同期LPR的4倍计算至清偿之日。现我已将上述判决书确定的全
部债权依法转让给王慧芳（身份证号：4207001976****0329），请你自收到
本通知之日起，向受让方履行上述债务。特此通知。

转让方：丁华东 受让方：王慧芳
2025年8月13日

债权人

广东紫金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人

赖伟阳、
温淑静

担保人

赖育权

借款
始止日期

2013 年 9 月
10日至2016
年9月6日

借款
金额

500000

500000

借款
余额

489971.88

489971.88

尚 欠 利 息（截 止
2024年11月19日）

609170.09

609170.09

垫付诉
讼费用

0

0

借款
方式
抵押
+

保证

诉讼案号

（2016）粤
1621民初
1920号

备
注

债权转让通知及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曹文聪（身份证号码：4416211998****6216）于2025年8

月13日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对赖伟阳贷款债权及从权利（具体
详见下列公告清单），依法转让给曹文聪。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通知下列公告清单
所列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曹文聪履行还本付息
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转让人：广东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人：曹文聪

2025年8月15日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5年8月25日9:30通过

全拍网（https://www.allauc.com）对“秦皇岛市奥体
中心体育场两处房屋1年期租赁权”进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8月19日—20日
展示地点：标的所在地
咨询电话：0335-8503399 13785070453（刘女

士） 18533571652（杨先生）
公司地址：秦皇岛市海港区河滨路1号中瑞设

计港A12
注明：本次拍卖会采取网络竞价的方式。参与

竞买应当办理的手续请咨询拍卖公司。有意竞买
者于2025年8月22日11时前携带相关证件到我公
司交付保证金办理竞买手续，并按要求办理其他相
关事宜。以支票或汇票形式交付保证金的，须全部
款项入账后方可办理。以上标的情况以相关部门
解释、相关文件记载为准。

河北如意山海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拍卖行业AA级资质企业

河北省公物拍卖指定企业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常州金海棠茶果专业合作社
常州金马贯通机电有限公司

常州旭本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迅茂进出口有限公司

债权合同编号

01120062012610034
01116092012620032
01120072013620062
01102272016620090

共同还款人/担保人

常州万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谢高萍、常州金琼商贸有限公司
常州万联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李金伟

杨得民、常州世鑫化工有限公司、江苏常科新材料有限公司、向琴
常州烈鑫铸造有限公司、朱玲、江苏新康华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本金折人民币余额
（截至【2025】年【5】月【31】日）（元）

5,478,653.27
2,943,773.28
2,340,736.86
29,000,000.00

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2025】年【8】月【1】日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协议》，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列附表中所列的以下债权及相应的利息、罚

息、迟延履行金、违约金或其他应付款，已依法转让给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该等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
依法转让给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及其他相关当事
人该等债权转让的事实。

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该等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或其他还款义务人立即向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其他还款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联系人：陈秋宇，联系方式：15005377178，地址：济宁市兖州区龙桥街道建设路北侧。特此公告。
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8月15日
备注1：本公告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备注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止至【2025】年【5】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及担保人应支付给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金额为准。
备注3：若本公告清单中保证人名单出现遗漏笔误的，并不意味着济宁市兖州区惠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其保证责任的免除，保证人仍须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履行

保证责任。

车架号
LGJE5FE29GM453456
LVHFC7631K6000755

LNBSCUAK4GF024075
LMGAC1G53H1304040
1C4RJFB82FC900304
LL66HBB0XEB047913
LB37742ZXHB053548
LGJE5FE0XHM627163
LSGGH55L5ES247411
LFV2A21K0G4043797
LSVCB73E9K2015740
LVHRU5864J5075704
LLNC6ADB6JA022514
LSVCT6A43EN128586
LFV2B2A16J5543971

LE4WG4AB4FL041584
LBEDMBKD5GZ198045
LGBH72E0XJY836199
LWVEA3041JB100128
LVVDC21B4KD274579
LMGJS1G88J1102393

LBEADADC9KY554934
LL66HAB02JB213152
LFV3A23C3H3105078

LFMAYACC5K0524043
LFPH4ACE0J1A95288
LGBF5AE08HR253805
LGBL4AE08GD086315
LGWEF4A54KF471081
LFV2B2F3XL7723035
LVZA53P96HC236422
LBETLBFC8HY263302
KNAPG8135G5163593
LGBM4AE45KS459175
LHGGK5858H8000871

车牌号
鄂F9AY31
鄂A3P5S8
鄂FB3S96
鄂R98A00
鄂AA3U63
鄂Q8F955
鄂F9H552
鄂A2T5M2
鄂AT92L7
鄂CFY169
鄂A2N79B
鄂A211WM
鄂S628K5
鄂AE7403
鄂DU8T05
鄂A2285Z
鄂DM8F22
鄂A656PX
鄂KDK996
鄂ESA732
鄂JE7181

鄂MCK226
鄂J53E69

鄂A68R7T
鄂K67672
鄂R9H672
鄂M0H109
鄂QK2R88
鄂FL58N5
鄂A7V82X
鄂F96U76
鄂A3PS07
鄂A1SP21
鄂C32V68
鄂A0CC02

车架号
LB37742Z5JB137119

LHGCR1644F8080020
LB37742Z9JA018267

LVSHFFAC7GF544812
LBVUG7108FME25956
LBVKY5109KST17809
LGWEF4A54FF251574
LVHFC1666K6109414
LSGZK83L3KA095385
LFV3A23C5G3423718
LFV3A28W5L3624631
LGJE5FE08GM431124
LGWEF4A50GF041829
LGWEE4A47HH305161
LFMK440F2K3487063

LGWEF4A50GH075161
LBVKY1107JSR68377
LVSHFFAC2HF667144
LFV3A28W7M3589026
L6T7742Z3JN453144
LSGZK83L0KA040716
LHGRY1852M2090807
LFV2A11K3G4097802
LB37742Z0MB016440
LSGUL83L0LA263783
LVGBP87E3KG313751
LFV2A21K3J4220088
LFV2B28V4G5046547
LVHRW183XJ5012521
LHGRU5849J2024146
LSJA24U65HS020473

LMGAC1G81H1167271
LDCB2366XL3017340

LGWEF7A66HH266921
LC0CG4CGXF1077170

车牌号
鄂DU5850
鄂AS21V7
鄂A00VM6
鄂A88B0X
鄂L5R300
鄂AR52V1
鄂AF4H59
鄂LEN082
鄂BD0268
鄂AD319Y
鄂A46UN0
鄂G6XZ69
鄂A0UD90
鄂MB6606
鄂DR269A
鄂FM51V9
鄂A2CA57
鄂A9Q6Z7
鄂E6V327
鄂A583US
鄂FD11G1
鄂A78ZS9
鄂M0D226
鄂A357F6
鄂A6D909
鄂A26YR8
鄂HE12X2
鄂EN6N88
鄂EK9D11
鄂A3TF26
鄂HH2E17
鄂HF8E78
鄂FWL368
鄂DM85Q5
鄂KD2Y97

债权转让公告
河北昊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4日与湖北海富

鑫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2025年7月4日湖北海
富鑫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70户的最终债权人（以下简转
让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于2025年7月4日己生效；根据该
协，转让方已依法将持有债务人的主债权相关所有权益转让给
受让方，债权转让后，受让方将有权追偿全部债务，请债务人直
接与受让方协商债务偿还事宜，向受让方履行债务（受让方联系
电话：15997711186）。车牌车架号清单如下：


